关于2015学年-2016学年第1学期预备党员转正工作的通知

各学生党支部：

2015-2016学年第1学期预备党员转正工作已开始，根据《计算机与软件学院预备党员转正工作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预备党员转正的条件 

1. 积极参加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和实践锻炼，积极参与校、院及班级各项集体活动，考察期内至少获得过1次校级以上或2次院级以上奖励（指各类文体活动、学科竞赛类奖励或者发表过高水平论文）；

2.定期向党支部汇报自己的思想、学习和工作情况，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不断提高自身的党员意识和党性修养，通过党支部党员答辩。  

3. 学习成绩优良，预备期内成绩无明显退步且必修课加权成绩不得低于70分，首次考试（考核）成绩无不及格现象。

4. 预备期内未受到任何违法及违纪处分（如果受到书面通报批评的，在有效期内不得转正）； 

5. 预备期须满一年。 

二、预备党员转正工作相关时间节点
1.各支部通知2015年12月3日批次发展的预备党员于11月24日前由本人提出书面转正申请。

2.学生党支部务必于11月27日前进行群众测评（可委托各团支部组织），群众评议未过半数支持率的不予转正。

3.各学生党支部据实填写《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学生党支部预备党员转正预审情况报表》，12月1日前发送至陈婕婕同志邮箱汇总（862400786@qq.com ）；陈婕婕同志将汇总情况于12月2日前报送给学办张老师，
3. 各支部于12月3日前组织不少于三分之一拟转正的预备党员参加转正答辩。参加预备党员转正答辩的对象，一般从拟转正的预备党员中随机抽取。转正答辩工作由各支部负责。答辩小组成员人数一般为5人或7人。答辩会应邀请一定数量的入党积极分子和师生代表列席。应提前告知答辩对象做好准备。答辩会前发布公告。答辩过程分为个人陈述、现场问答、现场评议三个环节。答辩对象面对党员和师生代表就理想信念、党的知识和预备期表现等情况接受询问，公开答辩。答辩结束后，答辩小组填写《预备党员转正答辩情况报告》，并统计汇总形成《预备党员转正票决情况报告》，提交党支部，作为预备党员转正的参考依据。

5.各支部请于12月3日召开支部党员大会，对支部同志的转正问题进行讨论、表决，形成支部决议并按要求填写《入党志愿书》相关内容。
6.各学生党支部须12月4日前将《入党志愿书》、预备党员转正答辩情况报告、预备党员转正票决情况报告、半年小结、预备党员预备期考察表、转正申请一起报学院党委审批。

三、注意事项

1．请各支部务必按照时间节点组织好相关材料，逾期不侯。

2.材料填写模板请到学院党建工作群或支部负责人讨论组群共享中下载查看。
3.具备党员条件的，按期转正；不完全具备条件的，需进一步教育和考察的，可延长一次预备期，延长时间不能少于半年，最长不超过一年；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按期转正、延长预备期、取消预备党员资格，都必须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学院党委批准。经批准延长预备期，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应及时上报校党委组织部备案。

 4.未尽事宜请联系各支部书记或各专业辅导员老师。

                         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015年11月20日
